國立清華大學 
修畢全英語/雙語教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
	系所別
(請填寫完整名稱)
	
	年級
	

	電話
	
	信箱
	

	身分別
	         學年度通過 □國民小學 □幼兒園 教育學程甄選師資生
         學年度入學 □國民小學 □幼兒園 師培學系師資生

	申請通過
修習年度
	         學年度      學期申請通過修習 □全英語 □雙語教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

	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
應修至少12/10學分(申請通過後修習課程使得採計)
		修習學年度/學期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成績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□我修習全英語/雙語教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已符合應修至少12學分(小教)/10學分(幼教)，如上列表，已修習_____學分。

	英語能力檢定合格證明
	[bookmark: _GoBack]□我已完成於修畢全英語/雙語教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時，通過全民英檢中高 級(聽、說、讀、寫)通過或取得CEFR語言參考架構B2級以上的英語能力證明。(請檢附通過之英語能力證明資料)

	備註：
1. B2級(或以上)相同等級的英語能力審議標準，依據「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「中等學校—英文科」專門課程符合相當於CEFR語言參考架構B2級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」。
2. 修習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師資生，其教學實習課程與教育實習，應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輔導安排其至實驗學校或雙語學校進行為原則。

	申請人簽章
	師培中心

	
	






